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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实施发行

股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现就公司本次交

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由我们签署了事前

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

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意公司董事会

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 

3、公司本次交易的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4、根据本次交易的初步方案，交易对方金磊在本意见出具之日前十二个月

内曾担任长春高新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

构出具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

据，由交易双方在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原则公允，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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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 

7、鉴于本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正在由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工

作，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公司发行股

份及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届时独立董事将发表关于本次交易正式方案、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8、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意董事会在审议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后暂不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9、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

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的

盈利水平，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10、本次交易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正式方案、通过股东大会的审议、

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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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程松彬  毛志宏  张辉 

 

 

 

 

 

 

 

2019 年 3 月 6 日 

 

 

 


